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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前后比较分析

余 莉（副教授）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会计系 武汉 430064）

【摘要】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相比原有的旧准则行文更加完整规范，强调了财

务报表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程度，对相关列报要求的表述更具科学性和包容性。新准则与旧准则相比，增加了财务报

表列报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标准、终止经营的披露规范以及报表项目重要性原则的判断，并引入了综合收益的

概念，更加符合实务中的具体要求，并且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深入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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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财务报表

列报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

表列报》进行了修订，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对外发布，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财政部于2006
年 2月 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也同

时废止。

2014版的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以下称新准则）相比

2006版的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以下称旧准则）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的变化。

一、新准则行文更完整规范

旧准则共计六章三十五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

基本要求，第三章是资产负债表，第四章是利润表，第五

章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第六章是附注。旧准则没有附

则，没有在准则中列明施行时间，只是在“财政部关于印

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

知”中提出“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

鼓励其他企业执行。”

新准则共计八章四十五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

基本要求，第三章是资产负债表，第四章是利润表，第五

章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第六章是附注，第七章是衔接规

定，第八章是附则。新准则进一步规范了综合收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的列报，进一步实现了国际趋同，同时使会计准

则更具有操作性。

新准则与旧准则的框架体系比较见下页表。

二、新准则中相关内容的表述更严谨科学

旧准则第二条仅仅界定了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新

准则第二条除了界定其组成部分以外，针对实务中对各

个组成部分存在的厚此薄彼态度，特别强调：“财务报表

上述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

旧准则第四条指出企业不应以附注披露代替确认和

计量，新准则第四条除了延续以上要求外，还追加补充：

“不恰当的确认和计量也不能通过充分披露相关会计政

策而纠正。如果按照各项会计准则规定披露的信息不足

以让报表使用者了解特定交易或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时，企业还应当披露其他的必要信息。”

旧准则第五条阐述了“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发生重

大变化后”可以变更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新准则第八条

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或对

企业经营影响较大的交易或事项发生后”可以变更财务

报表项目的列报。

旧准则第十四条指出：“流动资产以外的资产应当归

类为非流动资产，并应按其性质分类列示。”新准则第十

八条除了延续上述规范以外，更明确地指出：“被划分为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旧准则第

十六条指出：“流动负债以外的负债应当归类为非流动负

债，并应按其性质分类列示。”新准则第二十条同样延续

了上述规范，另外明确规定：“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旧准则第二十条阐述“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至少

应当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合计项目。”新准则第

二十四条在旧准则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按照企业

的经营性质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旧准则第二十二条指出

“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类至少应当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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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照本准则调整列报项目的规范

准则开始施行日

新准则与旧准则框架体系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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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负债的合计项目。”新准则第二十六条在保留旧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基础上，同时指出“按照企业的经营性

质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显而易见，新准则对相关内容的规范，相比旧准则的

阐释更完整、更科学、更切合实务发展的需要。另外新准

则列举的项目内容比旧准则更严谨规范。

三、新准则增加了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标准

新准则第五条指出：“在编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企

业管理层应当利用所有可获得信息来评价企业自报告期

末起至少 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时需要考虑宏观

政策风险、市场经营风险、企业目前或长期的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财务弹性以及企业管理层改变经营政策的意

向等因素。评价结果表明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

的，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怀疑的因素以及企业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新准则第六条进一步指出：“企业如有近期获利经营

的历史且有财务资源支持，则通常表明以持续经营为基

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的。企业正式决定或被迫在当期

或将在下一个会计期间进行清算或停止营业的，则表明

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不再合理。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应当采用其他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并在附注中表

明财务报表未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的事实、披露未以

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的原因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相比之下旧准则第四条仅仅指出“企业应当以持续

经营为基础”编制报表，新准则有利于增加会计信息的可

靠性和相关性，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四、新准则增加了重要性的判断标准

旧准则第六条指出重要性是指“财务报表某项目的

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者据此作出经济决策的，该项目

具有重要性。”新准则第十条科学地指出“重要性，是指在

合理预期下，财务报表某项目的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

者据此作出经济决策的，该项目具有重要性。”同时强调

指出：“重要性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从项目的

性质和金额两方面予以判断，且对各项目重要性的判断

标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判断项目性质的重要性，

应当考虑该项目在性质上是否属于企业日常活动、是否

显著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因素；

判断项目金额大小的重要性，应当考虑该项目金额占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营业收入总额、营业

成本总额、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等直接相关项目金额的

比重或所属报表单列项目金额的比重。”

可见，新准则的表述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具有包容性

和可操作性。

五、新准则对综合收益的规范与国际准则趋同

新准则第三十一条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的信息增加

了“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分别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

和“综合收益总额”两项。新准则第三十二条规范了综合

收益的概念，指出“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某一期间除与

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之外的其他交易或事

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新准则第三十三条明确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指

出“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

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新准则第三十三条

对其他综合收益进行了科学分类，指出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应当根据其他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分为两类列报：一

类是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一类是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同时在第三十四条指出在合

并利润表综合收益总额项目之下单独列示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并在第四十条指出企业应当在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

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影响、原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当期转出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期初和期末余额及

其调节情况。

新准则引入了综合收益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综合收益报告，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

六、新准则增加了终止经营的规范

新准则第四十一条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终

止经营的收入、费用、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以

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终止经营利润。”第四十二条进

一步界定了终止经营的概念，并对“已被企业处置或被企

业划归为持有待售的，在经营和编制财务报表时能够单

独区分的组成部分”符合终止经营的条件进行了划分。新

增加的内容更加符合实务中的具体情况，也是与国际会

计准则的深入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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